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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計 署 署 長 第 四 十 八 號 衡 工 量 值 式 審 計 報 告 書  

 
第 4 章 ： 政 府 新 鮮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的 管 理  

 
立 法 會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問 題  

 
 
政 府 當 局 回 應  
 
 
政 府 當 局 自 行 政 局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作 出 決 定 後 的 行 動  
 
 根 據 行 政 局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作 出 的 決 定 ， 政 府 在 一 九 九 三 年

興 建 長 沙 灣 批 發 市 場 第 一 期 。 之 後 ， 政 府 籌 劃 發 展 長 沙 灣 批 發 市

場 第 二 期 (長 沙 灣 市 場 第 二 期 )， 以 便 遷 置 油 麻 地 果 欄 、 蔬 菜 統 營
處 (菜 統 處 )轄 下 長 沙 灣 蔬 菜 批 發 市 場 ， 以 及 在 長 沙 灣 批 發 市 場 第
一 期 (長 沙 灣 市 場 第 一 期 )經 營 的 商 販 。 現 將 關 鍵 事 件 敍 述 如 下 ：  
 
2 .    由 於 土 地 資 源 匱 乏 ， 政 府 在 遷 置 油 麻 地 果 欄 上 一 直 遇 到 困
難 。 在 一 九 九 零 年 ， 政 府 計 劃 將 油 麻 地 果 欄 遷 往 長 沙 灣 副 食 品 批

發 市 場 第 一 期 。 此 計 劃 其 後 因 一 九 九 一 年 簽 訂 的 《 關 於 香 港 新 機

場 建 設 的 諒 解 備 忘 錄 》 而 擱 置 。 原 因 是 為 興 建 赤 鱲 角 新 機 場 ， 政

府 須 進 行 西 九 龍 填 海 計 劃 ， 供 興 建 西 九 龍 快 速 公 路 往 返 赤 鱲 角 新

機 場 。 由 於 淡 水 魚 市 場 、 入 口 蔬 菜 市 場 及 魚 類 統 營 處 （ 魚 統 處 ）

之 下 的 海 魚 市 場 位 於 工 程 範 圍 ， 因 此 須 比 其 他 批 發 市 場 優 先 遷 置

往 長 沙 灣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第 一 期 。 至 於 油 麻 地 果 欄 ， 政 府 當 時 決

定 將 其 改 而 遷 往 預 計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年 底 落 成 的 長 沙 灣 副 食 品 批  
發 市 場 第 二 期 。  
 
3 .   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月 ，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二 十 七 號 報 告 書 指 出 油 麻
地 果 欄 尚 未 重 置 ， 又 建 議 政 府 當 局 應 該 探 討 如 何 盡 量 善 用 長 沙 灣

市 場 第 二 期 用 地 的 發 展 潛 力 。 一 九 九 七 年 一 月 ， 立 法 局 政 府 帳 目

委 員 會 第 二 十 七 號 報 告 書 敦 促 政 府 當 局 加 快 發 展 長 灣 市 場 第 二  
期 計 劃 ， 尤 其 要 及 早 重 置 油 麻 地 果 欄 。  
 
4 .    一 九 九 七 年 四 月 ，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將 長 沙 灣 市 場 第 二 期 計
劃 (包 括 一 個 鮮 果 批 發 市 場 )提 升 為 甲 級 工 程 。 一 九 九 七 年 五 月 ，
政 府 當 局 通 知 帳 目 委 員 會 採 納 其 建 議 。 一 九 九 七 年 九 月 ， 當 局 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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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私 人 發 展 商 競 投 長 沙 灣 市 場 第 二 期 用 地 混 合 用 途 發 展 計 劃 (包
括 鮮 果 批 發 市 場 )的 建 築 工 程 ， 並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十 月 通 知 帳 目 委
員 會 。  
 
5 .   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二 月 ， 政 府 為 長 沙 灣 市 場 第 二 期 混 合 用 途 發
展 計 劃 建 築 工 程 的 公 開 招 標 ， 結 果 只 接 獲 一 份 不 符 規 格 的 標 書 。

因 此 ， 政 務 司 司 長 的 地 政 、 工 務 、 運 輸 、 房 屋 和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小

組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二 月 決 定 由 政 府 自 行 發 展 長 沙 灣 市 場 第 二 期 計

劃 ， 而 為 盡 量 善 用 這 幅 位 處 市 區 優 越 位 置 的 用 地 ， 政 府 應 該 探 討

可 否 在 發 展 長 沙 灣 市 場 第 二 期 用 地 時 加 入 其 他 用 途 。  
 
6 .    一 九 九 八 年 八 月 ， 政 務 司 司 長 的 地 政 、 工 務 、 運 輸 、 房 屋
和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小 組 同 意 在 長 沙 灣 市 場 第 二 期 興 建 一 幢 多 層 市  
場 綜 合 大 樓 ， 以 容 納 五 個 行 業 ， 即 蔬 菜 、 蛋 品 、 魚 產 、 活 家 禽 和

鮮 果 等 。 除 了 重 置 油 麻 地 果 欄 和 長 沙 灣 家 禽 市 場 之 外 ， 該 綜 合 大

樓 也 會 重 置 長 沙 灣 市 場 第 一 期 和 菜 統 處 轄 下 長 沙 灣 蔬 菜 批 發 市

場 。  
 
7 .    鮮 果 批 發 商 方 面 ，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二 月 曾 要 求 當 局 在 市 區 撥
出 一 幅 土 地 經 營 果 欄 ， 選 址 最 好 是 油 麻 地 現 址 或 觀 塘 公 眾 貨 物 起

卸 區 ， 而 租 金 也 應 與 現 時 按 短 期 租 約 付 予 地 政 總 署 的 相 若 。 該 起

卸 區 在 《 啟 德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》 中 已 劃 為 “ 休 憇 用 地 ” ， 而 其 長

遠 規 意 向 是 逐 漸 取 消 起 卸 區 ， 以 闢 設 海 濱 長 廊 。 此 外 ， 油 麻 地 現

時沒有其他用地可作此用途。因此，鮮果批發商的建議並不可行。   
 
8 .    當 政 務 司 司 長 的 地 政 、 工 務 、 運 輸 、 房 屋 和 環 境 保 護 政 策
小 組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作 出 決 定 後 ，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於 一 九
九 九 年 徴 詢 相 關 業 界 的 意 見 ， 所 諮 詢 的 人 士 計 有 鮮 果 、 蔬 菜 (包
括 菜 統 處 )、 活 家 禽 、 魚 產 (包 括 魚 統 處 )和 蛋 品 批 發 商 。 業 界 人  
士 強 烈 反 對 將 他 們 遷 置 在 同 一 幢 多 層 綜 合 大 樓 的 構 思 ， 他 們 認 為

多 層 綜 合 大 樓 的 設 計 會 引 起 嚴 重 交 通 問 題 ， 運 作 時 會 造 成 矛 盾 ，

故 認 為 這 構 思 不 切 實 際 。 業 界 人 士 也 憂 慮 當 局 會 為 收 回 建 造 這 類

大 樓 的 高 昂 建 築 費 用 而 向 他 們 徵 收 貴 租 。  
 
9 .    二 零 零 零 年 五 月 ， 當 時 的 環 境 食 物 局 和 漁 護 署 因 應 前 述 諮
詢 結 果 再 次 檢 討 長 沙 灣 市 場 第 二 期 計 劃 的 工 程 範 疇 ， 並 建 議 基 於

公 共 衞 生 理 由 ， 把 長 沙 灣 家 禽 市 場 從 第 二 期 計 劃 剔 除 ， 所 以 第 二

期 用 地 只 會 容 納 四 個 行 業 ， 即 蔬 菜 、 蛋 品 、 魚 產 和 鮮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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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   政 務 司 司 長 的 地 政 、 工 務 、 運 輸 、 房 屋 和 環 境 保 護 政

策 小 組 在 研 究 上 述 修 訂 建 議 後 ，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同 意 將 長 沙 灣

家 禽 市 場 從 第 二 期 計 劃 中 剔 除 ， 而 在 考 慮 到 原 定 長 沙 灣 市 場 第 二

期 計 劃 的 成 本 ， 以 及 因 業 界 不 願 搬 遷 而 使 長 沙 灣 市 場 第 二 期 設 施

的 使 用 率 偏 低 的 風 險 後 ， 認 為 政 府 應 該 探 討 為 重 置 油 麻 地 果 欄 另

覓 選 址 。  
 
1 1 .     二 零 零 零 年 ， 規 劃 署 為 重 置 油 麻 地 果 欄 而 另 覓 選 址 ，

但 並 無 結 果 。 所 有 可 供 考 慮 的 土 地 均 不 適 用 。 就 市 區 外 的 土 地 而

言 ， 由 貨 櫃 車 引 致 的 交 通 流 量 會 是 一 個 問 題 。 而 且 鮮 果 欄 商 會 認

為 市 區 外 的 土 地 不 方 便 而 不 接 受 。 環 境 問 題 亦 令 市 區 內 的 土 地 不

適 宜 用 作 果 欄 之 用 。 二 零 零 三 年 ， 由 衛 福 局 召 開 的 跨 部 門 工 作 小

組 成 立 ， 探 討 長 沙 灣 市 場 第 二 期 用 地 的 各 個 發 展 方 案 。  
 
1 2 .     二 零 零 四 年 五 月 ， 政 府 當 局 通 知 帳 目 委 員 會 ：  

 
( a )  政 府 已 決 定 不 考 慮 在 第 二 期 用 地 內 重 置 五 個 行 業 的 方

案 ， 並 讓 長 沙 灣 市 場 第 一 期 繼 續 運 作 ；  
 
( b )  政 府 因 應 當 前 的 經 濟 環 境 和 土 地 需 求 、 相 關 業 界 人 士 的

疑 慮 ， 以 及 重 置 某 些 批 發 市 場 的 需 要 等 因 素 ， 檢 討 其 他

將 第 二 期 用 地 發 展 作 批 發 市 場 用 途 的 方 案 ； 以 及  
 
( c )  政 府 會 繼 續 向 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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匯 報 最 新 進 展 情 況 。  
 
1 3 .     之 後 ， 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（  福 局 ） 及 漁 護 署 內 部 商   
討 了 遷 置 油 麻 地 果 欄 的 不 同 方 案 。 期 間 ， 政 府 對 興 建 新 鮮 副 食 品

批 發 市 場 的 整 體 政 策 進 行 檢 討 ， 而 政 府 亦 根 據 盡 量 善 用 土 地 資

源 、 衡 工 量 值 ， 以 及 使 新 市 場 設 計 滿 足 商 販 需 要 等 因 素 ， 繼 續 探

討 長 沙 灣 第 二 期 用 地 的 各 個 發 展 方 案 (包 括 重 置 油 麻 地 果 欄 的 方
案 )。  
 
1 4 .     二 零 零 六 年 ， 負 責 油 麻 地 果 欄 的 政 府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

（由福局召開，包括民政事務局、房屋規劃及地政局、規劃署 、

地 政 總 署 及 漁 護 署 代 表 ） 探 討 多 個 重 置 油 麻 地 果 欄 方 案 。 現 時 ，

 福 局 連 同 其 他 有 關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已 有 一 個 立 場 ， 並 會 在 政 府 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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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委 員 會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公 開 聆 訊 中 作 簡 介 。  
 
 
對 油 麻 地 果 欄 的 投 訴  
 
1 5 .     我 們 注 意 到 油 麻 地 果 欄 的 批 發 業 務 在 過 去 數 十 年 來 不

斷 增 長 ， 但 礙 於 果 欄 空 間 有 限 及 油 麻 地 區 的 發 展 ， 致 使 銷 售 、 泊

車 和 起 卸 活 動 佔 用 鄰 近 地 區 ， 造 成 不 少 環 境 滋 擾 和 交 通 問 題 。 投

訴 內 容 包 括 弄 污 地 方 、 垃 圾 積 聚 、 蚊 蟲 滋 擾 、 噪 音 滋 擾 、 違 例 泊

車 、 阻 塞 行 人 路 及 賭 博 。 各 政 府 部 門 一 直 有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， 處 理

投 訴 和 市 民 關 注 事 宜 。 過 去 三 年 所 採 取 的 行 動 摘 錄 如 下 。  
 
1 6 .     鑑 於 有 關 噪 音 和 交 通 問 題 的 投 訴 主 要 源 自 路 旁 上 落 貨

活 動 ，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已 在 鄰 近 地 區 物 色 適 合 改 作 停 車 場 的 地

點 ， 以 便 將 部 分 路 旁 上 落 貨 活 動 遷 往 停 車 場 。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

又 協 調 各 部 門 之 間 的 改 善 措 施 。  
 
1 7 .     警 務 處 已 針 對 油 麻 地 果 欄 鄰 近 一 帶 的 噪 音 ／ 阻 塞 通 道

等 罪 行 發 出 共 4 8張 傳 票 ， 並 針 對 油 麻 地 果 欄 鄰 近 一 帶 的 交 通 罪 行
發 出 約 5 3  0 0 0張 定 額 罰 款 告 票 。 警 務 處 亦 定 期 與 果 商 和 相 關 商 會
的 代 表 舉 行 聯 絡 會 議 ， 促 請 他 們 合 作 ， 盡 量 減 少 噪 音 滋 擾 和 阻 塞

行 人 路 ， 以 及 使 他 們 明 白 到 道 路 安 全 的 重 要 性 。 警 務 處 共 進 行 了

5 6次 行 動 ， 打 擊 油 麻 地 果 欄 的 違 例 賭 博 活 動 。 最 近 一 次 大 型 行 動
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七 月 進 行 ， 共 拘 捕 2 4人 ， 同 時 瓦 解 了 油 麻 地 果 欄 的
賭 博 集 團 ， 加 上 警 方 已 加 密 巡 邏 ， 所 以 已 成 功 遏 止 油 麻 地 果 欄 的

賭 博 活 動 。  
 
1 8 .   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每 月 最 少 進 行 兩 次 特 別 清 理  
行 動 和 與 警 方 每 月 最 少 進 行 一 次 聯 合 行 動 。 此 外 ， 食 環 署 又 與 油

麻 地 果 欄 商 販 和 營 運 商 舉 行 定 期 會 議 ， 促 請 他 們 自 律 ， 以 及 在 每

年 年 終 時 舉 辦 大 規 模 清 潔 運 動 。 在 過 去 1 2個 月 ， 食 環 署 已 向 商 販
／ 營 運 商 發 出 共 6 8 3次 口 頭 警 告 ， 另 外 又 發 出 1 4 8張 通 知 ， 命 令 物
主 把 妨 礙 清 掃 垃 圾 工 作 的 物 品 移 走 ， 又 針 對 亂 拋 垃 圾 的 罪 行 發 出

3份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， 以 及 向 未 有 在 指 定 時 間 內 把 妨 礙 清 掃 垃 圾
工 作 的 物 品 移 走 的 物 主 發 出 一 份 表 格 1 A。 該 署 在 過 去 1 2個 月 內 共
收 集 了 約 3 8公 噸 垃 圾 ／ 廢 物 。  
 
1 9 .     運 輸 署 推 行 了 多 項 交 通 改 善 計 劃 ， 以 利 便 油 麻 地 果 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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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運 作 ， 例 如 把 渡 船 街 行 人 過 路 燈 的 綠 燈 時 間 延 長 ， 讓 送 貨 工 人

有 足 夠 時 間 橫 過 馬 路 ， 把 水 果 由 鄰 近 停 車 場 運 送 至 油 麻 地 果 欄 ；

劃 定 路 旁 ／ 起 卸 區 ， 供 貨 車 起 卸 貨 物 ， 例 如 在 渡 船 街 天 橋 下 方 、

東 莞 街 和 新 填 地 街 劃 定 起 卸 區 ； 加 設 “ 慢 駛 ” 道 路 標 記 和 “ 前 面

交 通 燈 號 管 制 ” 警 告 牌 等 交 通 標 誌 ， 警 告 駕 駛 者 和 橫 越 渡 船 街 和

連 翔 道 的 行 人 ， 包 括 送 貨 工 人 。 地 政 總 署 已 安 排 就 兩 份 短 期 租 約

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四 月 進 行 招 標 ， 有 關 租 約 是 在 區 內 提 供 用 地 供 泊 車

和 上 落 貨 之 用 ， 以 紓 緩 噪 音 和 交 通 問 題 。  
 
2 0 .     總 括 而 言 ， 政 府 一 直 密 切 留 意 油 麻 地 果 欄 所 造 成 的 問

題 ， 並 投 放 大 量 資 源 緩 解 果 欄 運 作 時 所 造 成 的 滋 擾 。 我 們 會 繼 續

促 請 油 麻 地 果 欄 商 販 合 作 和 自 律 ， 使 政 府 的 工 作 更 為 有 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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